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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殷：论家庭伦理与人权

林伯殷

论家庭伦理与人权
 

林伯殷（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生）
 
壹、前言

 
农业社会的大家庭功能完整，成员关系密切，家人共同投入土地的生产工作，宛如一个小

型社会，但是，产业形态改变后，现代工商业发达、农业凋零，人离开农村往都市谋职，甚至
派驻国外，家庭生活被经济活动方式改变。过去个人在城市遇到失业问题时，可选择回到农村
从事农业生产，对大家庭而言，多些人吃饭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家庭适时伸出援手，缓和
了失业者所受的社会压力，家庭成为调整自己再出发的「避风港」；然而，现今的失业者往往
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家庭不但不是避风港，反似沉重的负担，这时就需要家庭之外的援手以协
助其渡过难关，所以，社会形态的转变，减弱了家庭功能，使传统的家庭伦理面临考验，试
想，在国外任职的子女，如何照顾家中年老的父母？这时只能藉由发展老人照护，透过社会功
能来保障老人的生存权。家庭生活明显受到经济方式的影响，经济发展改善了物质环境，也改
变了家庭生活，更加重了社会的责任。

家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各民族皆有其家庭组织存在，也有由此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法则
与伦理体系，再由之主导该民族的日常生活以至思维方式。我们传统的家族组织法则，再与从
此发展出来的伦理观念，不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更渗入其它领域，塑造了独特的文化丛体
（注一）。这种以群体为主的传统家庭伦理，现在被经济方式改变而受到局限，需要藉更多的
社会功能来补足。而现代社会的特色就是公民参与，也就是公民社会要保障参与者的基本权
力，即人权，个体不仅是家庭的成员，也是社会的成员，享有基本的权力和保障。

民法第1122 条对「家」的定义如下：称家者，谓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亲属团

体。以传统家庭而言，家不仅指居于同家庭的成员而言，还包括横的家族、宗族、氏族，纵的
祖先、子孙（注二）。但以内政部所公布「台湾每户人口平均数」发现，每户人口平均数
从1990 年的4 人，一路下降到2005 年的3.12 人（注三），且人口较集中的都会区，平均数皆

低于全国平均数（注四）。每户平均不到4 人的小家庭与传统大家庭或三代折衷家庭的功能是

不可比拟的，社会都市化、现代化的结果，已改变传统家庭由来以久的风貌。今天所面对的各
种社会问题，如，离婚、家暴、托婴、老人安养、失业等，传统上，多以家庭来解决，而现
在，社会功能逐渐取代原有的家庭功能。在家庭缩小、功能萎缩的趋势下，家庭伦理问题是值
得探讨的。本文先探讨代表传统家庭伦理的儒家家庭伦理，再以人权检讨，期望能提出符合现
代社会要求的家庭伦理。
 
贰、儒家家庭伦理
 

选择以儒家代表传统的家庭伦理是因为儒家从血缘关系建构伦理，重视家庭、长幼、亲疏
等关系，与我们重视群体关系的社会相契合。儒家指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注五），且非常重视家庭伦理，五伦之中即有三伦「父子有
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与家庭有关。儒家要求天子到庶民都要从修身做起，然后才能齐
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是成就事业最基本的功夫，也就是以个人的内在修
养能促成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运作，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大学之
道）。家庭在这个环节中，是个体进入社会群体生活的界面，也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家庭不但
提供了生育、养育、教育等功能，也形塑了个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
众也」（《大学》治国在齐其家）。儒家伦理使个人和家庭间保有密切关系，家庭能提供个人
生活上的支持，使个人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注六），相对的，个人也要为家庭做出贡



献，以维系家庭功能及累积家庭资源，儒家从这种相对的权力和义务发展出重视伦常的家庭伦
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孝道树立长者的权威，强调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发展和睦谦让的关系（注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以「礼」落实孝弟，使子女事父母能
竭其力，不违父母之意，「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
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做子女的，除了要孝顺父母外，还
要担起延续家庭的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更要负起养育下一代的
责任，使家庭能生生不息，为王者，要行仁政、薄税赋，使民能安居乐业，「民是故明君制民
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
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儒家以血缘建立起重长幼、论亲疏的同心圆父系社会，以
「伦理」及「礼」保障个人的生存权及发展权，推己及人后，即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

从儒家的观点看，任何人是家庭和社会的部分，只是相对独立而已。一个人能够生存下
来、生命能够延续，只有依赖与其它成员间的相互帮忙和相互支持（注八）。儒家的家庭伦理
是集体决定原则，积极方面：「每位行动者应与有关的家人和谐相处及共同做决定。」消极方
面：「共同做成的决定和行动不应受到主观的控制和约束。」所以，这种家庭集体做决定的特
点是：

1. 家庭具有最后决定权。
2. 共同利益是决策的基础，临床决定不依循个人的意念，更重要的是家庭利益。
3. 家庭成员间的主要价值是「和谐信赖」，强调「和谐」是因为这种价值只发生在特定脉

络及特定个体上。
而西方社会不同于儒家，是从个人自律（autonomy），考量各种状况，以医疗决定为例，

其特点如下：
1. 每个人有权做与自己身体有关的决定，这代表医师和家人要支持病人所做的医疗决定。
2. 任何决定以满足个体的意念、偏好、期望为要。
3. 「个体独立」是主要的价值，家庭和医师有义务尊重和促进病人自律（注

九）。
从上述比较可知，儒家重视群体、西方人重视个人自律，所以，西方社会发展公共照护系

统，我们的社会则以家庭为主，因社会结构不同而发展出二个不同的伦理面向。
 
捎、儒家家庭伦理受到的挑战
 

儒家的家庭伦理为个体的生命提供了稳定的照护机制，但同时，也因为群体性而产生了个
体受忽视、威权、太重视血缘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详细说明如下：

1. 「个人」与「群体」。传统家庭功能发达压制了个体的独立性（注十）未成年者的地位

不受重视，就算已届成年而尚未结婚成家立业者，社会仍觉得他是飘浮不定的人，家庭是个人
经济、安全、教育和游乐的中心（注十一），在家千日好，个人常以离乡背井为苦。但是，经
济发展造成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个人受工作影响必须离开家庭，教育水准提高后，人有更多能
力可以不依靠家庭而实现独立自主，个体对于未来的选择越趋自由，家庭结构和家庭共同决定
的模式受到改变，家庭地位受到挑战，传统家庭伦理的内涵，如，「孝悌」、「友爱」等，因
个体意识提高而改变。

2. 「两性平权」与「父权」。「夫为妇纲」立下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关系，社会体制将夫

妻一体化后，妻子必须依附丈夫，传统妇女要认命，女性默默为家庭贡献她们的生命。以男性
为中心的家庭，家长是观念和经济的掌控者，晚辈和女子被教导得必须对长辈尊敬和自抑（注
十二）。家系传承是依父传子，举凡家族财产、姓氏继承，甚至死后地位之确定，都仅及该家
族中男性后代，而排除了女性的后代（注十三）。但近代以来，人们开始反思男性所订定的伦
理规范，两性平权成为公平要项，如，子女可从母姓（注十四）、离婚后子女的归属权由父方
转为子女最佳利益（注十五）、家暴法提供妇女保护、妇女不再受限于婚姻的宿命而选择离
婚、女儿参与家族财产分配（注十六）……等，法规典范从父权转移到两性平权，这个过程不
是短时间就变化的，而是社会权力长期转化的结果（注十七）。

3. 「契约」与「血缘」。家庭以血缘为基底，工商业社会以契约为取向，家族依血缘关系

判断亲疏，现代企业依契约运作，二个系统截然不同，但在传统社会二者常混淆不清，不及西



方自霍布斯、洛克、鲁索以降所发展出依契约而行的精神，依契约论：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应是
一个社会契约的关系，即是说，组成国家的人彼此同意一套行为守则及道德规范来界定彼此的
关系与互动。社会契约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状况及安排，社会契约是现实社会或国家的道
德基础（注十八）。我们社会的各项典章制度、运作、习惯渐趋西化，追求经营效率成为共同
目标，传统家族政治、经济网络因竞争力弱化而瓦解或转型，契约专业经理人地位上升，「专
业」取代「血缘」，「传贤不传子」变为延续国家或企业生命的要素，只论血缘关系变成不被
社会认同的行为，家族可分配的资源受到压缩后，家长约束力及成员向心力降低，家庭伦理呈
现不同的风貌。传统家庭伦理提供个人及女权的保障较不足，致使个人及女性的社会地位不受
到重视，与现今朝向保障人权、两性平权发展的趋势不同，所以，传统家庭伦理不足及应改进
之处，宜藉由人类更普遍的行为准则──「人权」来加以补足。
 

肆、以人权弥补传统家庭伦理之不足
 
人权从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Great Charter）开始，经过宗教改革、反抗王权、美国独立

革命、法国大革命（注十九）、废奴、民族自决到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几百年间的形塑发展已经益臻完备。世界人权宣言通

过后，虽然受到许多的质疑，但五十余年来其法律地位受到更多的肯定，已经衍生许多的国际
法及各国的国内法，如，儿童福利法、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两性工作平等法、性
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禁止体罚等就是明显的例子，所以，以人权来论述家庭伦理是
合理且有效的，因为，家庭结构改变、功能弱化，社会伦理应弥补家庭伦理不足之处。世界人
权宣言指出的权力内容含括：生命、自由、安全、平等、受公平审判、财产、宗教、言论、集
会、公民参与、结社、工作、生存、医疗、照护、教育、文化等（注二十），归纳这些权力，
可以区分为：生存权、自决与平等权、国际和平与安全权、天然财富与资源永久主权、发展
权、环境权、少数民族权等七大类（注二十一）。这些普遍的权力是人类共有的，每个独立的
个体皆能享有这些权力，然而，个体能否实质的享有这些权力还是受到各国国情及各地民情的
影响，所以，检视人权是否落实不能只看是否已经签署宣言及是否已具备与这些宣言有关的法
律条文，而是要观察实际的情况。 传统的家庭伦理重群体、父权、血缘，虽然保障了生存

权、安全权，但因成员的亲疏有别、地位不等，形成论长幼、论男女的氛围，致使家庭成员参
与家庭事务的权力不均，自决权、财产权、发展权无法公平发展。然而，要拉代家庭成员的地
位，单凭传统家庭的内部机制是无法达成的，需要社会伦理的外部机制协助，所以，将人权做
为家庭伦理的基础时，需要同时从家庭的内外部着手，家庭内部应让成员有机会参与平等的对
话，家庭外部则提供有关的社会功能，做为人权发展的后盾。

传统的家庭伦理在家庭内部树立了长者的威权，长者依仁义而行，维系整个家族的运作，
若晚辈对家庭事务有疑，只能采用消极的建议方式，若长者不从，不能有所怨对，仍应恭敬对
待长上，「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晚辈面对不合
理的对待时是否只能逆来顺受呢？若妇孺遭受家暴时，家丑是否不能外扬呢？传统家庭伦理的
处理方式多是劝当事人包容对方、各退一步以和为贵，保留问题，不做正面的处理，若家庭问
题重复发生，势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以人权考量，家庭成员是平等的，应有安全及自
主权，对家庭事务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不应受到性别及年纪的不平等对待，由于有平等参与家
庭事务的机会，当然发展权和财产权也可以受到保障，家庭的外部机制，社工团体、照护组
织、警察、教育、法律等，在家庭内部功能不彰时，应适时介入，如，妇女受到家暴时可至警
察机关申请保护令、受虐儿可由社工单位安排寄宿家庭、女性财产权可交由司法仲裁等。然
而，家庭外部的机制再完备也不一定能保障人权，因为传统习惯是长期形塑出来的，纵使家庭
成员遭受不合理对待也不一定敢使用这些家庭外部的机制，传统形成的舆论压力仍无法忽视，
因此，透过教育来改善家庭伦理是必要的，宪法保障人的受教权，人权教育可做为一种社会发
展的策略（注二十三），只有透过家庭内外部的努力，才能建立符合人权的家庭伦理。这种模
式，可从人权宣言发布后，到现今人权观念逐步落实而印证其可行性。
 
伍、结论─建构重视人权的家庭伦理
 

社会快速变迁，家庭结构日趋缩小，衍生许多传统家庭伦理所未曾面对的问题，原先应属
于家庭的功能日渐仰赖社会机制，传统家庭伦理不合理的部分需要加以检讨改进，人权不仅成
为人类行为的普遍化原则，更可据以针对个人、两性、契约等三个面向弥补传统家庭伦理不足



之处。本文期能以人权做为家庭伦理的后盾，让家庭成为生活的理想场域。
 
注释：
注一：李亦园（1988），《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台北：巨流出版社），页113。
注二：金耀基（1979），《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出版），页71。
注三：「台湾每户人口平均数」1990 年4人、1991 年3.94 人、1992 年3.88人、1993 年3.82
人、1994 年3.75人、1995 年3.67 人、1996 年3.57人、1997 年3.5 人、1998 年3.44人、1999
年3.38 人、2000 年3.33人、2001 年3.29 人2002 年3.25人、2003 年3.21 人、2004
年3.16人、2005 年3.12 人。参见网址：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0-1-9505.xls。
注四：2005 年「每户人口平均数」，台北市2.8 人、台中市2.96 人、高雄市
2.77 人。参见网址：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0-1-9505.xls。
注五：本文引用之四书内容系引自朱熹集注、蒋伯潜广解（1981），《广解四书》（台北：东

华书局）。引文后括号内容为引文章名。
注六：林火旺（1997），「西方社会困境和儒家家庭伦理」，《宗教哲学》（台北：中华民国

宗教哲学研究社），第三卷第二期，页8-9。
注七：李奉儒（1998），「台湾地区家庭伦理的变迁」，《理论与政策》（台北：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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